靜宜大學職技員工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
 
民國98年03月0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第一條  為求本校職技員工考績、升等、獎懲及申復等相關事項，能達到公正、公平、公開之目標，以鼓舞工作情緒，提高工作效率，特設置職技員工評審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委員會) 。
第二條  本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之：
一、當然委員為校長或其指定之代理人、教務長、學務長、總務長、主任秘書及人事室主任。主任委員由校長或其指定之代理人兼任之，執行秘書由人事室主任兼任之。
二、選任委員六人，由職技員工就在校服務年資滿三年以上者票選產生。
選任委員人選視當然委員之性別分布，依不同性別之得票高低依序當選，直至本委員會之組成達任一性別占三分之一門檻為止。
第三條  本委員會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，均由主任委員召集之。
第四條  本委員會開會時，須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，並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得通過。
第五條  選任委員任期兩年。委員不得委託他人代表出席。
選任委員無故缺席累計達二次者，視同放棄委員資格。
選任委員因故出缺時，依該屆選舉結果，以第二條第二項所定方式產生繼任委員。
第六條  本委員會開會時如有必要，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。
第七條  本校職技員工對本校之行政處分或措施，認為損及個人權益，經有關單位協調處理後仍無法解決者，得提出申復。
第八條  申復及處理程序： 

一、申復應由當事人以書面記載下列事項向人事室提出申請。
（一）申復職技員工姓名、年齡、職等、單位、地址。
（二）申復之事實、理由及希望獲得之補救。
（三）檢附相關文件、證據或證人之姓名、住址。
（四）申請日期。
二、申復應於知悉損害三十日內為之。 

三、委員會於接到申復三十日內先行審視其申復程序、資格，決定是否受理並召開委員會議。
四、本委員會就書面資料評議之，且會議不公開，應通知申復人、被申復對象及關係人到會說明。
五、本委員會應先決議評議之結論，並推派評審委員草擬評議書，再提出討論通過。本委員會之評議與表決，評審委員應對外嚴守秘密。
六、本委員會應於召開會議完畢後三十日內作裁決並製作評議書，記載下列事項：
（一）申復職技員工姓名、年齡、職等、單位、住址。
（二）申復事件之經過。
（三）申復職技員工與關係人之陳述與主張。
（四）評議之結果與理由。
（五）具體建議補救措施。
（六）評議日期。
評議書以「靜宜大學職技員工評審委員會」名義為之，交付申復人、被申復對象及本校相關單位。
七、申復案件之當事人如為本委員會委員或配偶、三等親以內之血親、姻親應予迴避；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委員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，得向本會聲請委員迴避。 

八、評議時，主席應依下列順序進行：
（一）確認申復職技員工與申復書所載資料是否相符。
（二）申復職技員工陳訴申復之事實、理由與相關文件及證據。
（三）申復職技員工之證人陳訴。
（四）申復職技員工之委請職技員工或法律專業人員協助說明或答辯。
（五）關係人之陳訴或其證人之陳訴。
（六）相關證人之陳訴。
九、若申復人或校方對評議結果不服，應由申復人與校方協議解決，協議不成，得由雙方以訴訟途徑解決。
十、本委員會於受理申復事件後，得建議本校於本委員會作成評議書前，停止對申復職技員工原決定或措施之執行。
十一、凡對顯然應由法院審判之事情提出申復者，以不予受理為原則。 

十二、在申復程序中，申復人、對造或其他利害關係人，就申復事件或具牽連之事項，提出民事訴訟、刑事訴訟或行政訴訟者，應即通知該本委員會，立即中止申復案件之評議，俟訴訟終結後再行處理。
第九條  職評會之裁定，不影響申復職工及本校提起司法爭訟之權利。
第十條  申復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附理由為不受理之決定：
一、提起申復逾第八條第三款規定之期間者。
二、申復人不適格者。
三、非屬職技員工權益而應由法院審理之事項者。
四、申復已無實益者。
五、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復案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復者。
第十一條 本辦法未盡事項，悉依教育部及本校有關法令辦理。
第十二條 本委員會設置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校長公告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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